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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函
地址：231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86號

8樓

承辦人：吳俊明

電話：(02)29112281 分機1001

傳真：(02)89146704

電子信箱：AQ616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店民字第11023785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3062C7PKV）

主旨：為辦理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」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

作業，惠請協助張貼招募文宣並鼓勵所屬同仁踴躍報名，

至紉公誼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選舉委員會110年2月1日新北選一字第

1103150044號暨新北市政府110年2月2日新北府民自字第

110020849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選舉原定於本（110）年8月28日舉行，因受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議決定改定投

票日期為12月18日辦理。為期本次選務工作順利，請貴機

關鼓勵所屬同仁踴躍報名本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。

三、檢送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登記卡」及招募文宣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100826

*AAAA1100134830*


